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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條之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8條做出。

康哲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天佑貿易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作為借款人）（「借款人」），以及本公司（作為

擔保人）與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為初始貸款行，委任安排牽頭行、簿記行及代理行）

簽訂貸款協議（「貸款協議」），借款人根據貸款協議於首次提款之日起 36個月的期限內獲

得 300,000,000美元額度的定期貸款融資（「貸款」）。

根據貸款協議，如果，除其他方面之外，林剛先生，作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及控股

股東（按上市規則之定義）（i）不再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包含各類別）

的 30%；或（ii）不再直接或間接成為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包含各類別）的單一最大股東，

則代理行（根據該貸款之多數貸款人指示行事）可經提前不少于 30日通知借款人，取消該貸

款下所有承諾金額並宣佈所有未償貸款和應計利息以及所有於該貸款下產生的其他金額將會

立即到期並需立即償還。於本公告日，林剛先生（直接和間接）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普通股

股份約 45.94%。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1條於本公司其後的中期及年度報告內作出持續披露，倘存在導

致產生相關披露責任繼續存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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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董事包括(i)執行董事：林剛先生、陳洪兵先生、陳燕玲女士及撒曼琳女士；
以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錦成先生、胡志強先生及黃明先生。


